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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十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18年12月24日（星期一）下午14:00开始

网络投票时间：2018年12月23日至12月24日

①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8年12月24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

②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进行网络投票的起止时间为2018年12月23日

下午15:00至2018年12月24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江苏省张家港经济开发区金塘西路101号公司三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

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4、会议召集人：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易美怀女士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合法有效。

7、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或代理人） 共19人， 代表股份1,539,621,101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4.290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股份1,111,413,0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4.753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3人，代表股份428,208,10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9.5370％。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5人，代表股份431,792,70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9.616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3,584,6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798％。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3人，代表股份428,208,10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9.5370％。

8、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提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2019年度债务性融资授信的提案》

表决结果：

同意1,539,253,2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61％；反对367,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3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31,424,8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48％；反对367,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5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2、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度为控股子公司债务性融资提供担保的提案》

表决结果：

同意1,535,785,9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509％；反对3,835,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249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27,957,5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1118％；反对3,835,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888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提案经特别决议表决通过。

3、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度对外提供担保的提案》

3.01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为江阴东华铝材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提案》

同意1,539,243,5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55％；反对377,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4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31,415,1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26％；反对377,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7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提案经特别决议表决通过。

3.02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为江阴科玛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提案》

同意1,539,243,5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55％；反对377,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4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31,415,1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26％；反对377,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7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提案经特别决议表决通过。

3.03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为苏州爱康能源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提案》

同意431,416,3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28％；反对376,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7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31,416,3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28％；反对376,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7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提案经特别决议表决通过。

3.04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汤阴爱康能源电力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提案》

同意431,416,3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28％；反对376,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7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31,416,3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28％；反对376,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7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提案经特别决议表决通过。

3.05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寻乌爱康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提案》

同意431,416,3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28％；反对376,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7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31,416,3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28％；反对376,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7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提案经特别决议表决通过。

3.06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海城爱康电力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提案》

同意431,416,3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28％；反对376,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7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31,416,3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28％；反对376,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7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提案经特别决议表决通过。

3.07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崇仁县爱康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提案》

同意431,416,3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28％；反对376,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7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31,416,3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28％；反对376,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7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提案经特别决议表决通过。

3.08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为固镇县爱康光伏新能源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提案》

同意431,416,3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28％；反对376,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7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31,416,3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28％；反对376,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7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提案经特别决议表决通过。

3.09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为磁县品佑光伏电力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提案》

同意431,415,1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26％；反对377,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7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31,415,1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26％；反对377,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7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提案经特别决议表决通过。

3.10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为临朐祥泰光伏发电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提案》

同意431,415,1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26％；反对377,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7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31,415,1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26％；反对377,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7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提案经特别决议表决通过。

3.11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为日本爱康株式会社提供担保的提案》

同意431,415,1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26％；反对377,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7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31,415,1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26％；反对377,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7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提案经特别决议表决通过。

3.12审议通过了《关于为五河县爱康新能源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提案》

同意431,416,3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28％；反对376,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7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31,416,3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28％；反对376,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7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提案经特别决议表决通过。

3.13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为苏州爱康薄膜新材料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提案》

同意431,416,3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28％；反对376,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7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31,416,3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28％；反对376,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7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提案经特别决议表决通过。

3.14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为江苏爱康绿色家园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提案》

同意431,416,3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28％；反对376,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7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31,416,3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28％；反对376,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7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提案经特别决议表决通过。

3.15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为江苏爱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提案》

同意431,415,1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26％；反对377,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7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31,415,1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26％；反对377,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7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提案经特别决议表决通过。

3.16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为赣州发展融资租赁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提案》

同意1,539,243,5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55％；反对377,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4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31,415,10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26％； 反对377,6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7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提案经特别决议表决通过。

3.17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为上海爱康富罗纳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提案》

同意431,416,3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28％；反对376,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7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31,416,3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28％；反对376,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7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提案经特别决议表决通过。

3.18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为江西慧谷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提案》

同意431,415,1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26％；反对377,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7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31,415,1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26％；反对377,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7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提案经特别决议表决通过。

3.19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为金昌清能电力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提案》

同意431,415,1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26％；反对377,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7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31,415,1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26％；反对377,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7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提案经特别决议表决通过。

3.20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为九州方园博乐市新能源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提案》

同意431,415,1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26％；反对377,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7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31,415,1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26％；反对377,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7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提案经特别决议表决通过。

3.21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为新疆伊阳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提案》

同意431,415,1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26％；反对377,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7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31,415,1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26％；反对377,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7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提案经特别决议表决通过。

3.22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为宿州恒康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提案》

同意431,415,1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26％；反对377,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7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31,415,1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26％；反对377,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7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提案经特别决议表决通过。

3.23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为内蒙古四子王旗神光能源发展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提案》

同意431,415,1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26％；反对377,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7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31,415,1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26％；反对377,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7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提案经特别决议表决通过。

3.24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为特克斯昱辉太阳能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提案》

同意431,415,1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26％；反对377,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7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31,415,1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26％；反对377,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7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提案经特别决议表决通过。

3.25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为浙江瑞旭投资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提案》

同意431,415,1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26％；反对377,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7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31,415,1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26％；反对377,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7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提案经特别决议表决通过。

3.26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为新疆爱康电力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提案》

同意431,415,1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26％；反对377,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7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31,415,1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26％；反对377,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7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提案经特别决议表决通过。

3.27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为九州方园博州新能源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提案》

同意431,415,1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26％；反对377,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7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31,415,1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26％；反对377,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7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提案经特别决议表决通过。

3.28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为丹阳中康电力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提案》

同意431,415,1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26％；反对377,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7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31,415,1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26％；反对377,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7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提案经特别决议表决通过。

3.29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为新疆聚阳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提案》

同意431,415,1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26％；反对377,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7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31,415,1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26％；反对377,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7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提案经特别决议表决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邹云坚、邵帅

（三）结论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

人具备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出席及列席会议的人员均具备合法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

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十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十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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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召开情况：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康科技”或“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二次临时会议于2018年12月24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通知于2018年12月19日以邮件方式送达给全体董事）。 会议由董事长

邹承慧先生主持，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其中独立董事杨胜刚、何前、耿乃凡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公

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过审议，全体董事以记名投票方式审议了如下议案：

（一）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收购上海爱康富罗纳融资租赁有限公司部分股权暨

关联交易的的议案》

本次交易在遵循市场定价的原则下，本次交易以截至2018年11月30日富罗纳融资租赁的净资产为作价依据，交易标

的100%股权作价100,612.39万元，本次转让的26.00%股权交易价格为26,159.22万元。

鉴于本次交易对手方的实际控制人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董事邹承慧、袁源回避表决。独

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审议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

（二）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减少注册资本的议案》

苏州中康电力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康电力” ）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因中康电力转让控股子公司的全部或部

分股权给浙江清能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详见2018年9月7日披露的《关于公司出售光伏电站资产包暨推进与浙能集团战略

合作事宜的公告》等公告。 该股权变动导致中康电力净资产减少，公司拟根据中康电力净资产情况，注销由公司全资子公

司无锡爱康电力发展有限公司持有中康电力的44.2%的股权，同时减少中康电力注册资本192,691.04万元。

本次减资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审议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

三、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二次临时会议的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二次临时会议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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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减少注册资本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12月24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减少注册资本的议案》，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概述

苏州中康电力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康电力” ）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因中康电力转让控股子公司的全部或部

分股权给浙江清能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详见2018年9月7日披露的《关于公司出售光伏电站资产包暨推进与浙能集团战略

合作事宜的公告》等公告。 该股权变动导致中康电力净资产减少，公司拟根据中康电力净资产情况，注销由公司全资子公

司无锡爱康电力发展有限公司持有中康电力的44.2%的股权，同时减少中康电力注册资本192,691.04万元。

二、减资主体介绍

1、基本情况

名称：苏州中康电力开发有限公司

住所：张家港市杨舍镇（塘市街道）金塘西路南侧1幢

法定代表人：易美怀

成立日期：2012年8月21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820518188144

注册资本：436,0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从事光伏光热电站的建设和经营；光伏光热电站的技术开发、项目咨询和技术服务；提供光伏电站运营维护

服务；电站投资；从事机械设备、五金交电、电子产品、太阳能器材专用高档五金件、太阳能发电安装系统和太阳能发电板封

装膜的批发和进出口业务（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商品的，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 （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年度 2018年9月

总资产 914,290.24 959,920.08

所有者权益 199,639.85 447,157.92

营业收入 72,405.72 68,721.19

净利润 5,872.15 19,574.69

（注：2018年1-9月的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减资方案

爱康科技拟将注册资本由436,000.00万元减少至243,308.96万元，董事会授权管理层办理具体减资事项。

四、减资前后股权比例

截至目前，中康电力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

（万元）

持股比例

（%）

1 香港爱康电力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58,308.96 13.37%

2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85,000.00 42.43%

3 无锡爱康电力发展有限公司 192,691.04 44.20%

合计 436,000.00 100.00%

本次交易完成后，中康电力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

（万元）

持股比例

（%）

1 香港爱康电力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58,308.96 23.96%

2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85,000.00 76.04%

合计 243,308.96 100.00%

五、减资原因及对公司的影响

中康电力转让控股子公司的全部或部分股权给浙江清能能源发展有限公司导致净资产减少， 注销无锡爱康电力发展

有限公司持有的44.2%的股权，同时减少注册资本192,691.04万元。

本次中康电力减少注册资本，对上市公司业务经营无重大影响，中康电力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减资完成后，公司持有中

康电力的股权比例不会变化，中康电力仍为合并报表范围公司。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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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上海爱康富罗纳融资租赁有限公司部分

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简要内容：本次交易完成后，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康科技” 、“公司” 或“本公司” ）完成

对赣州发展融资租赁有限责任公司、 江西省金控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及上海爱康富罗纳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这三个融资

租赁公司的参股。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审议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提高产融协同，拓宽融资渠道，增强竞争优势，公司拟以自有或自筹资金向江苏爱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爱康实业” ）收购其持有的上海爱康富罗纳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罗纳融资租赁” 或“标的公司” ）的26.00%

的股权。本次交易以标的公司截至2018年11月30日的净资产为作价依据，即交易标的100%股权作价100,612.39万元，本次

转让的26.00%股权交易价格为26,159.22万元。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该事项，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2015年修订）》、《公司章程》等有关制度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董事邹承慧、袁源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对

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涉及金额超过3,000.00万元，但未达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此项交易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项目 内容

企业名称 江苏爱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7年03月20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5827990947056

注册地址 张家港经济开发区金塘西路北侧1幢203室

法定代表人 邹承慧

注册资本 30,0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主营业务

金属模具的生产、制造（限分支机构经营）；水净化设备、空气净化设备、

LED照明设备组装及相关技术服务（限分支机构经营）；批发零售贸易，自

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机电设备安装工程、建筑装饰装修

工程设计、施工；新能源发电工程设计；能源领域内的技术研发、技术服务；

能源领域内的管理服务；信息技术服务；计算机软件开发、销售；办公设备租

赁；计算机及通讯设备租赁；广告设计、制作、发布、代理服务；企业管理服

务；企业财税咨询服务；法律咨询服务；珠宝首饰的销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及持股比例 邹承慧100%，邹承慧先生为实际控制人。

关联关系说明 本公司控股股东

基本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17年度 2018年9月

总资产 301,860.82 313,550.65

净资产 108,325.87 99,019.72

营业收入 144,986.09 134,304.86

净利润 16,205.76 1,317.43

注：2018年1-9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二）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邹承慧先生为江苏爱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及爱康国际控股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等有关制度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前，标的公司股权控制关系如下图所示：

本次交易后，标的公司股权控制关系如下图所示：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上海爱康富罗纳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注册地 上海市

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

人

邹承慧

注册资本 100,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5年3月17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532958163XP

住所 上海市闵行区苏虹路29、33号11层1108室

股东及持股比例 爱康国际控股有限公司74%以及江苏爱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26%

经营范围

融资租赁业务；租赁业务；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财产；租赁财产的残值处理及维修；

租赁交易咨询和担保；从事与主营业务有关的商业保理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标的公司股权结构

截至目前，富罗纳融资租赁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

（万元）

持股比例

（%）

1 爱康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74,000 74.00

2 江苏爱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26,000 26.00

合 计 100,000 100.00

本次交易完成后，富罗纳融资租赁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

（万元）

持股比例

（%）

1 爱康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74,000 74.00

2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6,000 26.00

合 计 100,000 100.00

（三）标的公司主营业务

富罗纳融资租赁拥有从业经验丰富的融资租赁服务团队，凭借较为广泛的资金来源渠道，通过为客户提供专业高效的

融资租赁服务，获取租金收入。

（四）标的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富罗纳融资租赁2017年财务报告已经瑞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并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瑞和会审字（2018）

第0271号审计报告，2017年总资产为233,322.06万元，净资产为104,275.18万元，2017年1-12月营业收入为7,462.15万元。

2018年11月30日总资产208,222.01万元，净资产为100,612.39万元，2018年1-11月营业收入为6,059.19万元。

（五）权属状况说明

本次交易标的股权为交易对方实际合法拥有，且拥有完整权利，股权权属不存在瑕疵，不存在权属纠纷或潜在权属纠

纷，不存在信托、委托持股或者类似安排，不存在禁止转让、限制转让的承诺或安排，亦不存在质押、冻结、查封、财产保全或

其他权利限制，亦不存在诉讼、仲裁或其它形式的纠纷等影响本次交易的情形。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在遵循市场定价的原则下，本次交易以截至2018年11月30日富罗纳融资租赁的净资产为作价依据，交易标

的100%股权作价100,612.39万元，本次转让的26.00%股权交易价格为26,159.22万元。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江苏爱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转让方” ）拟与本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收购比例

双方同意公司本次受让转让方所持有的富罗纳融资租赁26.00%的股权。

（二）交易价格

本次交易在遵循市场定价的原则下，本次交易以截至2018年11月30日富罗纳融资租赁的净资产为作价依据，交易标

的100%股权作价100,612.39万元，本次转让的26.00%股权交易价格为26,159.22万元。

（三）股权交割

双方同意，在本协议生效后，标的公司应当按照本协议的规定修改公司章程、变更股东名册，并完成相关工商变更备案

手续。

（四）支付方式

双方同意，本次交易采用分次付款的方式。

（五）生效条件

协议于下列条件全部成就之日起生效：

1、协议为不可撤销之协议，经双方盖章并经双方授权代表签署后成立；

2、协议经双方有权审批机构批准后方可生效。

（六）违约责任

1、任何一方违反其在本协议中的任何声明、保证和承诺或本协议的任何条款，即构成违约；违约方应向另一方支付足

额的赔偿， 该等赔偿包括但不限于因违约而给另一方带来的一切损失以及使另一方支付针对违约方提起诉讼所产生的诉

讼费用、与第三人发生诉讼所产生的诉讼费用和应向第三人支付的赔偿等；

2、任何一方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不因本协议的终止或解除而免除。

（七）履行程序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二次临时会议已审议通过了该事项， 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

意见。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收购股权事项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本次交易完成后，不 存在与关联人产生同业竞争的情况；本次

交易不影响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 在人员、资产、财务上的独立；本次收购股权的资金来源于公司自有或自筹资金。

七、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主营业务不发生改变，持续经营能力不受影响，不存在净利润主要来自合并财务报表范围以外

的投资收益情况。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持有标的公司26%的股权，标的公司的融资租赁业务将为公司及公司的控股子

公司的日常业务发展拓宽融资渠道，为公司客户及供应商提供金融服务支持，实现公司和标的公司的双向协同发展，增厚

公司利润。

七、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事前向独立董事提交了相关资料，独立董事进行了事前审查，同意将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提请公司董事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下：

1、鉴于本次交易对手方的实际控制人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按《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订）》、《公司章程》等有关制度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决

策程序合法，交易行为公平、公正、公开，有利于公司持续经营，没有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第三届董事会

第五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与本次关联交易的议案时，关联董事将依法回避表决。

2、本次交易符合中国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监会的监管规则，方案合理、切实可行。本次交易完成后，将为公司建立盈利

新增点，增厚公司业绩、增强公司业务的核心竞争力；提升公司的综合实力和持续发展能力。同时，通过本次交易，有利于激

活公司的经营活力，符合公司的长远发展和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未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3、公司本次收购交易涉及的股权转让协议是本着平等自愿、诚实信用原则 订立的，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约定的

条款及条件合法合规，交易价格以审 计报告审计的净资产为作价依据，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 特别

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4、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同意将本次交易及相关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同意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并发表以下独立意见：

1、本次交易有利于提升公司盈利能力，完善公司产业链，有利于和现有产业之间形成协同效应，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

展和提高公司核心竞争力。

2、公司本次收购交易涉及的股权转让协议是本着平等自愿、诚实信用原则 订立的，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约定的

条款及条件合法合规，交易价格以标准无保留意见的瑞和会审字（2018）第0271号审计报告的富罗纳融资租赁的净资产

为作价依据。 审计的净资产为作价依据，定价 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3、该关联交易遵照《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要求履行了关联交易必需的审议程序，公司关联董事对本议案进行了回避表

决，符合有关法规的规定。

八、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本年年初至披露日，公司与该关联人之间累计已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的总金额（含日常采购类、销售类、劳务类等合

计）为121.22万元。

本年年初至披露日，公司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非日常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不含本次交易）为16,788.95万元。

九、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二次临时会议的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二次临时会议的相关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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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获取补助的基本情况

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下属子公司于近期收到政府补助

资金共计人民币45,858,241.91元，具体情况如下：

1．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和劳务增值税优惠目

录〉的通知》（财税[2015]78号），公司利用废旧蓄电池回收的铅金属、利用企业生产过程

中二氧化硫烟气回收的硫酸及利用废塑料回收生产的改性再生专用料分别享受增值税即

征即退30%、50%和50%的税收优惠， 公司分别于2018年10月30日、11月23日收到该增值

税退税款10,200,292.20元、11,421,845.71元。

2． 根据河南省财政厅《关于下达中央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的通知》（豫财贸[2018]

86号），公司于2018年12月24日收到进口贴息资金2,000,000.00元。

3．根据济源市财政局《关于下达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再生铅综合利用项目的

通知》，公司于2018年12月21日共收到企业扶持资金13,410,000.00元，用于公司再生铅

综合利用项目。

4．2018年12月20日，公司收到2017年度大气污染防治设施提标治理和综合整治项目

奖补资金2,760,596.00元。

5．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和劳务增值税优惠目

录〉的通知》（财税[2015]78号），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西源丰有色金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江西源丰” ）利用废旧蓄电池回收的铅金属享受增值税即征即退30%的税收优惠。 江西

源丰于2018年11月29日收到该增值税退税款2,876,547.00元。

6．根据《永丰县规范企业优惠扶持政策办法》（永府发 [2017]第2号），江西源丰于

2018年11月16日、2018年12月19日分别收到企业产业发展引导资金1,600,375.00元、1,

588,586.00元。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的规定，公司将收到的2017年度大气污染

防治设施提标治理和综合整治项目奖补资金2,760,596.00元计入递延收益，在以后期间计

入到当期损益中；将上述收到的其他政府补助资金共计43,097,645.91元计入当期损益。具

体会计处理仍须以审计机构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2月25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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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中国人保 公告编号：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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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以下简称“会议” ）的通知和材料于2018年12月3

日以书面方式通知全体董事，会议于2018年12月21日在北京市西城区西长安街88号中国

人保大厦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14名，现场出席9名，电话连线出席2名，委

托出席3名。 谢一群董事和陆健瑜董事以电话连线方式出席会议，缪建民董事和白涛董事

委托唐志刚董事出席会议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王智斌董事委托王清剑董事出席会议并代

为行使表决权。 经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会议由唐志刚董事主持。 部分监事会成员及

高级管理层成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和《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经与会董事审议并表决，形成以下会议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度经营计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1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度财务计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1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度固定资产投资预算的议案》

表决结果：1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集团整体资产战略配置计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1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全面风险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1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与人保养老续签〈中国人保大厦租赁合同〉的议案》

表决结果：1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该交易构成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规则下的重大关联交易。 独立董事对该项

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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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智慧医疗项目签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 该合同的履行存在受不可抗力的影响所造成的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 本项目顺利实施后，有利于公司智慧医疗业务的拓展，将对公司未来业绩产生长期有利影响。

近日，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乙方” ）与遵义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和吉

林省肿瘤医院签署了合同，合同金额分别为82,307,015.06元、34,986,719.69元。 具体情况如下：

一、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1、 交易对方概况：遵义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是贵州省卫生计生委直属正县级事业单位。 医院位于

遵义市新蒲新区新龙大道与新蒲大道交汇处，是遵义市人民政府和遵义医学院共同建设的高标准、现代

化、智慧型综合医院。 医院建成后将在满足新蒲新区及周边人民群众基本医疗保障的基础上，向西部一

流、国内外有一定影响力的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发展。 遵义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规划总床位数1500个。

吉林省肿瘤医院是全省唯一集医疗、教学、科研、预防为一体的大型现代化三级甲等专科医院，是

“吉林省癌症中心”挂靠单位和“国家临床肿瘤重点专科建设项目单位” 。医院现开放床位1498张，现已

发展成为吉林省规模最大、技术力量最雄厚的肿瘤防治中心。

2、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与交易对方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3、 公司于2017年11月2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关于医疗信息

化项目中标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64），于2018年2月2日披露了《关于医疗信息化项目签约的公

告》（公告编号：2018-006），披露了公司签署了遵义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信息化系统建设合同。 最近

一个会计年度吉林市肿瘤医院未与公司发生类似业务。

二、 合同主要内容

1、 合同名称：《遵义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二期工程机电总包项目合同》；《吉林市第二人民医院建

设工程项目弱电智能化系统工程合同》。

2、 项目内容：遵义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项目内容包括：后勤楼智能化、洁净手术室、中心供应室净

化、首层DSA手术室、内镜科ERCP手术室等。

吉林市肿瘤医院项目内容包括：计算机网络系统、视频监控系统、一卡通管理门禁系统、能耗计量系

统、监控中心机房、智能化集成管控系统等。

3、 合同金额：分别为82,307,015.06元、34,986,719.69元。

4、 合同生效：合同自双方签章之日起生效。

5、 项目工期：分别为90天和188天，自合同实际签订之日起算。

6、 价款支付：按项目进度分期支付。

7、 合同对违约责任、争议解决等细节均进行了约定。

三、 对公司的影响

遵义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项目、 吉林省肿瘤医院项目是公司在智慧医疗领域提供智能化与信息化

一体解决方案的典型项目， 印证了公司深耕智慧医疗的战略布局及在智慧医院整体解决方案服务领域

的竞争优势。公司充分发挥自身在智慧医疗领域的技术与服务优势，充分利用物联网、大数据、智能化等

先进技术，在区域市场内树立标杆，持续提升公司的市场竞争力，以实现可持续的发展。

项目合同金额共计117,293,734.75元，占公司2017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4.56%，合同的履行预计

会对公司未来年度的净利润产生积极的影响，但对公司业务的独立性无重大影响。

四、 风险提示

虽然合同已就违约和争议等事项进行了规定，但在合同执行过程中受不可抗力等因素带来的影响，

仍存在协议部分内容或全部内容无法履行或终止的风险，敬请投资者注意。

五、 备查文件

《遵义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二期工程机电总包项目合同》；

《吉林市第二人民医院建设工程项目弱电智能化系统工程合同》。

特此公告。

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2月24日

证券代码：

603619

股票简称：中曼石油 公告编号：

2018-073

中曼石油天然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曼石油天然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中曼石油” ）于2018年12

月20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12月22日披露的《关于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8-071）

2018年12月24日，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中曼石油天然气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相关事项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18】2755号）（以下简称“问询

函” ），现将问询函内容公告如下：

中曼石油天然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我部注意到，公司公告拟向昕华夏国际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下称昕华夏能源）及其下

属全资子公司投资1.2亿元，以获取其核心资产11.59%权益，因公司董事长李春第持有昕华

夏能源90%股权，本次对外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经事后审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7.1条，现有如下问题需要公司

核实并补充披露。

一、请公司补充披露投资标的昕华夏能源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包括但不

限于总资产、净资产、营业收入、净利润等），以及标的资产是否存在抵押、质押、诉讼、仲裁

等情况。

二、请公司补充披露交易具体情况：（1）本次交易的定价依据，是否存在溢价情况及具

体原因；（2）对标的资产是否进行了审计、评估，如是，请披露相关中介报告。

三、 本次交易核心资产为TNG� 90%股权，TNG全资子公司TOG持有并运营一块位于

哈萨克斯坦境内的石油区块资产（下称坚戈项目）。请补充披露：（1）坚戈项目的历史沿革

和历史运营情况；（2）相关风险的具体内容；（3）公司对坚戈项目是否进行可行性分析，对

未来盈利能力是否进行过预测，如是，请予以披露；（4）公司完成本次对外投资后,对坚戈

项目后续建设开发的初步计划、预计所需资金投入，并结合公司业务发展及当前财务状况，

说明上述资金投入对公司未来经营发展的影响；（5）请结合国内外油价变动、标的区块的

开采条件、资源禀赋说明未来投资的风险。

四、请补充披露公司本次交易资金的支付进度安排，以及对公司现金流、资产负债率、

资本结构、财务费用、偿债指标的影响。

请你公司披露本问询函，并于2018年12月28日之前，以书面形式回复我部并披露回复

内容。

公司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要求及时回复问询函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中曼石油天然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2月25日


